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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 頁，共 1 頁

桃園市政府 函
地址：330206桃園市桃園區縣府路1號
承辦人：羅詠絮
電話：03-3322101#6100
電子信箱：10053515@mail.tycg.gov.tw

受文者：臺北市建築師公會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5年7月3日
發文字號：府都建照字第11501855911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如主旨 (380360200G_11501855911_ATTACH1.pdf、

380360200G_11501855911_ATTACH2.pdf、380360200G_11501855911_ATTACH3.
pdf、380360200G_11501855911_ATTACH4.pdf)

主旨：檢送預告修正「桃園市一定規模以下建築物免辦理變更使

用執照管理辦法」第三條、第四條草案1份，敬請張貼公

告周知。

說明：

一、行政程序法第151條第2項準用第154條第1項規定辦理。

二、請本府法務局協助登載於本府主管法規查詢系統草案預告

區及本府秘書處協助刊登本府公報。

正本：中華民國全國建築師公會、中華民國不動產建築開發商業同業公會全國聯合會、
桃園市建築師公會、桃園市不動產建築開發商業同業公會、社團法人新北市建築
師公會、新北市不動產建築開發商業同業公會、臺北市建築師公會、台北市不動
產建築開發商業同業公會、中華民國都市計畫技師公會全國聯合會、臺灣省都市
計畫技師公會

副本：桃園市政府法務局(含附件)、桃園市政府秘書處(含附件)、桃園市政府工務局
(含附件)、桃園市政府交通局(含附件)、桃園市政府水務局(含附件)、桃園市政
府經濟發展局(含附件)、桃園市政府民政局(含附件)、桃園市政府教育局(含附
件)、桃園市政府地政局(含附件)、桃園市政府觀光旅遊局(含附件)、桃園市政
府環境保護局(含附件)、桃園市政府新建工程處(含附件)、桃園市政府住宅發展
及都市更新處(含附件)、桃園市政府都市發展局(含附件)、桃園市政府建築管理
處(含附件)

檔　　號:
保存年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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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園市一定規模以下建築物免辦理變更使用執照管理辦

法第三條、第四條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三條 建築物使用

類組之變更，符合附

表一所定規模條件

者，得免辦理變更使

用執照。但仍應符合

都市計畫土地使用

分區管制、非都市土

地使用管制及各目

的事業主管機關所

定容許使用項目之

法令。 

    前項使用類組

變更，符合附表一符

號④所訂規模條件

而申請免辦理變更

使用執照者，應檢具

申請書及下列文件

送本府辦理一定規

模以下建築物免辦

理變更使用執照證

明文件： 

一、 建築物使用執

照、部分使用執照

或變更使用執照存

根聯或具有同等效

力之證明文件。 

二、 最近三個月之建

築物登記第一類謄

本（建號全部）及

建物測量成果圖。  

三、 都市計畫土地應

檢附土地使用分區

證明。但為非都市

土地、重劃土地應

檢附土地登記第一

第三條 建築物使用類

組之變更，符合附表

一所定規模條件者，

得免辦理變更使用執

照。但仍應符合都市

計畫土地使用分區管

制、非都市土地使用

管制及各目的事業主

管機關所定容許使用

項目之法令。 

  前項變更後之使

用類組屬下列使用項

目者，應提具內政部

建築研究所授權核發

之防火標章證明文件

送本府備查，或委託

具本法第七十七條第

三項認可資格之開業

建築師，依建築物公

共安全檢查簽證及申

報辦法規定完成防火

避難設施及設備安全

檢查簽證結果之申報

手續後，始得使用： 

一、 D-1 類組之室內

兒童樂園、健身

房、 室內操 練

場、室內體育場

所、室內高爾夫

球練習場、健身

休閒中心。 

二、 D-2 類組之會議

廳、展示廳、圖

書館 、文康 中

心、親子館、集

一、 為鼓勵充實無障礙

及防火避難設施，以

提供高齡者安養照

顧、兒童托顧教育及

市民健身休閒等在

地性服務，衡酌本市

發展趨勢及管理需

求，爰修正附表一使

用類組變更及其免

辦理變更使用執照

之規模條件。 

二、 新增核發一定規模

以下建築物免辦理

變更使用執照證明

書之規模條件及應

備文件。考量附表一

符號④所列使用類

組變更案件屬相對

較高公共安全管理

需求，申請免辦理變

更使用執照者，仍應

經本府審認符合規

定後核發免辦理變

更使用執照證明文

件。 

三、 附表一符號④以外

之其他規模條件而

免辦理變更使用執

照者，基於簡政便民

原則，原則上毋須向

主管機關申請核發

證明文件；惟考量實

務上可能仍有取得

證明文件之需求，爰

增訂得由申請人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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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謄本。 

四、 建築物變更使用

同意書。(但申請人

為建築物所有權人

者，免附。) 

五、 建築物使用執照

（或部分使用執

照）竣工圖或最後

一次變更使用執照

竣工圖之當層平面

圖、地面一層平面

圖、位置（配置）

圖。 

六、 門牌整編證明。

(但未涉門牌變更

者，免附。) 

七、 本府指定之其他

相關文件。 

   符合附表一符

號④以外之其他規

模條件而免辦理變

更使用執照，申請人

需取得免辦理變更

使用執照證明文件

者，得檢具前項申請

書及應備文件送本

府辦理一定規模以

下建築物免辦理變

更使用執照證明文

件。 

  符合本要點附

表 一 使 用 類 組 變

更，申請變更使用執

照者，應依建築物原

領使用執照之類組

為準。但已辦理變更

使用執照者，以最後

一次變更使用執照

所登載之類組為準。 

會堂(場)、社區

(里)活動中心。 

三、 D-5 類組之補習

(訓練)班、文康

機構、兒童課後

照顧服務中心。 

四、 F-3 類組之兒童

及少年安置教養

機構、幼兒園(兼

辦國民小學兒童

課 後 照 顧 服

務)、托嬰中心。 

五、 G-2 類組之身心

障礙者就業服務

機構。 

六、 G-3 類組之診

所、動物收容、

寵物繁殖或買賣

場所。 

七、 H-1 類組之民宿

(客房數九間以

上)、機構住宿式

服務或社區式服

務(日間照顧、團

體家屋、小規模

多機能服務)之

長期照顧服務機

構、社區式日間

照顧及重建服務

場所。 

八、 H-2 類組之民宿

(客房數八間以

下)、社區式服務

(日間照顧、團體

家屋、小規模多

機能服務)之小

型長期照顧服務

機構及小型之安

養機構、身心障

具相關文件申請核

發免辦理變更使用

執照證明文件之規

定。 

四、 考量建築物於領得

使用執照後，歷經變

更使用執照程序，其

既有之合法使用狀

態已隨之變更，應以

最新合法處分作為

審查之前提，爰新增

第四項說明。 

五、 第五項由現行條文

第二項移列。依據建

築物使用類組及變

更使用辦法第二條

第二項之附表二、建

築物使用類組使用

項目舉例「D-2 社教

館」檢討，將第五項

第二款 D-2 類組之

親子館修正為社教

館。另親子館並未歸

類於 D-2 類組，亦非

屬得免辦理變更使

用執照之情形，特此

敘明。 

六、 依據行政院一百零

八年一月二十九日

院臺建字第一○八

○○○○六一九號

函告現行條文第二

項第七款及第八款

規定，建築物使用類

組及變更使用辦法

第二條第二項之附

表二、建築物使用類

組使用項目舉例

「H-1 類組之民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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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項變更後

之使用類組屬下列

使用項目者，應提具

內政部建築研究所

授權核發之防火標

章證明文件送本府

備查，或委託具本法

第七十七條第三項

認可資格之開業建

築師，依建築物公共

安全檢查簽證及申

報辦法規定完成防

火避難設施及設備

安全檢查簽證結果

之申報手續後，始得

使用： 

一、 D-1 類組之室內

兒童樂園、健身

房、室內操練

場、室內體育場

所、室內高爾夫

球練習場、健身

休閒中心。 

二、 D-2 類組之會議

廳、展示廳、圖

書館、文康中

心、社教館、集

會堂(場)、社區

(里)活動中心。 

三、 D-5 類組之補習

(訓練)班、文康

機構、兒童課後

照顧服務中心。 

四、 F-3 類組之兒童

及少年安置教養

機構、幼兒園(兼

辦國民小學兒童

課 後 照 顧 服

務)、托嬰中心。 

礙者職業訓練機

構、日間型精神

復健機構、住宿

型精 神復健 機

構、社區式日間

照顧 及重建 服

務、社區式身心

障礙者日間服務

場所。 

九、 防空避難設備

兼作 G-2 及 G-3

類組 之臨時 使

用。 

十、 本府指定之其

他變 更使用 項

目。 

( 客 房 數 六 間 以

上)」、「H-2 類組之

民宿(客房數五間以

下)」規定抵觸，爰

修正第五項第七款

及第八款 H-1、H-2

類組之民宿客房數

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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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G-2 類組之身心

障礙者就業服務

機構。 

六、 G-3 類組之診

所、動物收容、

寵物繁殖或買賣

場所。 

七、 H-1 類組之民宿

(客房數六間以

上)、機構住宿式

服務或社區式服

務(日間照顧、團

體家屋、小規模

多機能服務)之

長期照顧服務機

構、社區式日間

照顧及重建服務

場所。 

八、 H-2 類組之民宿

(客房數五間以

下)、社區式服務

(日間照顧、團體

家屋、小規模多

機能服務)之小

型長期照顧服務

機構及小型之安

養機構、身心障

礙者職業訓練機

構、日間型精神

復健機構、住宿

型精神復健機

構、社區式日間

照顧及重建服

務、社區式身心

障礙者日間服務

場所。 

九、 防空避難設備

兼作 G-2 及 G-3

類組之臨時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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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 

十、 本府指定之其

他變更使用項

目。 

第四條  建築物構

造、設施、設備及其

他與原核定不合之

變更規模，符合附表

二規定者，得免辦理

變更使用執照。但仍

應符合本法、建築技

術規則及公寓大廈

管理條例等相關規

定。 

   前項申請變更

項目屬施工前應報

請 本 府 審 查 同 意

者，應檢具申請書及

下列文件，向本府提

出申請： 

一、 建築物使用執

照（謄本）及申

請變更樓層原建

築物竣工圖樣影

本。 

二、 建築物或土地

變更使用範圍之

權利證明文件。

申請人非建築物

或土地所有權人

者，應檢附所有

權人同意書。 

三、 已依法成立公

寓大廈管理委員

會者，並應檢附

符合公寓大廈管

理條例規定之證

明文件。 

四、 標示尺寸及材

第四條  建築物構

造、設施、設備及其

他與原核定不合之

變更規模，符合附表

二規定者，得免辦理

變更使用執照。但仍

應符合本法、建築技

術規則及公寓大廈

管理條例等相關規

定。 

   前項申請變更

項目屬施工前應報

請本府審查同意

者，應檢具申請書及

下列文件，向本府提

出申請： 

一、 建築物使用執

照（謄本）及申

請變更樓層原建

築物竣工圖樣影

本。 

二、 建築物或土地變

更使用範圍之權

利證明文件。申

請人非建築物或

土 地 所 有 權 人

者，應檢附所有

權人同意書。 

三、 已依法成立公寓

大廈管理委員會

者，並應檢附符

合公寓大廈管理

條例規定之證明

文件。 

四、 標示尺寸及材質

一、 為兼顧公寓大廈住

戶權益保障、行政簡

化與管理需求及建築

安全，爰修正附表二

部分申請變更項目規

模條件及申請程序；

並新增第二項第五款

至第七款，納入結構

簽證、公寓大廈共用

部分同意文件及耐震

評估相關文件；現行

條文第五款款次調整

至第八款。 

二、 酌修正第三項第四

款文字，以資明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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質之變更使用圖

說。 

五、 開業建築師、土

木工程或結構工

程技師簽證設計

圖說。 

六、 申請變更位置

涉及公寓大廈之

共用部分，應檢

附區分所有權人

會議決議紀錄。

未設有公寓大廈

管理組織者，應

檢附該棟建築物

全體區分所有權

人同意書。但公

寓大廈規約另有

規定者，從其規

定。 

七、 依建築物耐震

能力評估辦理補

強者，應檢附建

築師、土木工程

或結構工程技師

出具簽證之評估

報告書。 

八、 本府指定之其

他相關文件。 

第一項申請變

更項目，應於規定期

限內施工完竣並備

齊竣工申請書及下

列文件，報請本府備

查，始得使用： 

一、 標示尺寸及材

質之竣工圖說。 

二、 竣工照片及其

索引圖。 

三、 防火構造或材

之變更使用圖

說。 

五、 本府指定之其他

相關文件。 

  前項申請變更項

目，應於規定期限內施

工完竣並備齊竣工申

請書及下列文件，報請

本府備查，始得使用： 

一、 標示尺寸及材

質之竣工圖說。 

二、 竣工照片及其

索引圖。 

三、 防火構造或材

料證明。 

四、 開業建築師或

專業工業技師

簽具之結構安

全證明文件。 

五、 本府指定之其

他相關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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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證明。 

四、 開業建築師、土

木工程或結構工

程技師簽具之結

構安全證明文

件。 

五、 本府指定之其

他相關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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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條附表一修正草案對照表 

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明 

附表一：建築物免辦理變更使用執照之使用類組及其規模條件 

 

 

 

 

 

 

 

 

 

 

 

 

 

 

 

 

 

 

說明： 

一、申請免辦理變更使用執照，應以一戶或使用執照已核准具有一小時防火時效之防火

牆或防火門窗區劃為單元。 

二、「╳」指不適用本辦法，應依本法第七十三條第二項規定辦理變更使用執照。但已

變更為他種類組使用之建築物，擬恢復為原領使用執照核定 H-2 類組住宅或集合住

宅，且使用樓地板面積未達三百平方公尺者，免辦理變更使用執照。 

附表一：建築物免辦理變更使用執照之使用類組及其規模條件 

 

 

 

 

 

 

 

 

 

 

 

 

 

 

 

 

 

 

說明： 

一、本表所列之原使用類組，以建築物原領使用執照之核定類組為準。 

二、「╳」指不適用本辦法，應依本法第七十三條第二項規定辦理變更使用執照。但已

變更為他種類組使用之建築物，擬恢復為原領使用執照核定 H-2 類組住宅或集合住

宅，且使用樓地板面積未達三百平方公尺者，免辦理變更使用執照。 

 

一、 為配合教育政策及

社會需求，於防火

避難設施及設備安

全無虞之前提下增

列 G、H 類組設置

D-5 類組補習(訓

練)班、文康機構、

課後照顧服務中心

等類似場所，得免

辦理變更使用執照

之規模條件。 

二、 為推動學齡前兒童

及在地托幼之教育

政策，於防火避難

設施及設備安全無

虞之前提下，增列

D-1、D-5、F-1、

G-1、G-3 類組設置

F-3 類組兒童及少

年安置教養機構、

幼兒園、托嬰中

心、兒童課後照顧

服務、早療教育機

構等類似場所，得

免辦理變更使用執

照之規模條件。 

三、 為落實高齡者在地

托顧之社會福利政

策，於防火避難設

施及設備安全無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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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條附表一修正草案對照表 

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明 

三、下列符號指符合所列條件者免辦理變更使用執照，未符合者應依本法第七十三條第

二項規定辦理變更使用執照： 

(一)「○」指限於第一層使用，且變更使用範圍之總樓地板面積未達三百平方公尺

者。 

(二)「◎」指限於第一層供汽(機)車修理(保養)場、洗車場使用，且變更使用範

圍之總樓地板面積未達二百平方公尺者。 

(三)「①」指限於第一層使用，且變更使用範圍之總樓地板面積未達一百平方公尺

者；C-1、C-2 類組以工廠依消防法規定兼作 I 類別之公共危險物品儲存場所

為限。 

(四)「②」指建築物附建樓地板面積未達二百平方公尺之防空避難設備，依本辦法

第三條規定程序兼作他種用途之臨時使用者。 

(五)「③」指變更使用範圍之總樓地板面積未達三百平方公尺者。 

(六)「④」指變更使用範圍之總樓地板面積未達二百平方公尺，且限於第一層使

用之獨棟或他棟建築物。 

(七)「⑤」指變更使用範圍之總樓地板面積未達五百平方公尺者；依本表規定變更

為 D-1 類組者，限變更為建築物使用類組及變更使用辦法第二條附表二所定室

內兒童樂園、健身房、室內操練場、室內體育場所、室內高爾夫球練習場及健

身休閒中心等使用項目；變更為 D-2 類組者，限會議廳、展示廳、圖書館、文

康中心、集會堂(場)及社區(里)活動中心等使用項目。 

(八)「※」指限設於地面一層面積在五百平方公尺以下或設於二層至五層之任一層

面積在三百平方公尺以下，且樓梯寬度達一點二公尺以上、分間牆及室內裝修

材料符合建築技術規則之規定者。 

(九)「△」指供餐廳、飲食店、飲料店、理髮場所、按摩場所、美容院等使用項目，

且變更使用範圍之總樓地板面積未達三百平方公尺；或供其他使用項目使

用，其變更使用範圍之總樓地板面積未達五百平方公尺者。 

四、自領得使用執照之日起算屋齡達三十年以上之 H-2 類組住宅或集合住宅，其地上二

層以上之樓層應提具開業建築師、土木工程或結構工程技師簽證符合建築技術規則

建築構造編第十七條規定之結構承載計算書，並依都市危險及老舊建築物結構安全

性能評估辦法規定提具耐震能力初步評估報告書報本府備查後，始得依本表規定變

更為他種類組使用。 

三、下列符號指符合所列條件者免辦理變更使用執照，未符合者應依本法第七十三條第

二項規定辦理變更使用執照： 

(一)「○」指限於第一層使用，且變更使用範圍之總樓地板面積未達三百平方公尺

者。 

(二)「◎」指限於第一層供汽(機)車修理(保養)場、洗車場使用，且變更使用範

圍之總樓地板面積未達二百平方公尺者。 

(三)「①」指限於第一層使用，且變更使用範圍之總樓地板面積未達一百平方公尺

者；C-1、C-2 類組以工廠依消防法規定兼作 I 類別之公共危險物品儲存場所

為限。 

(四)「②」指建築物附建樓地板面積未達二百平方公尺之防空避難設備，依本辦法

第三條規定程序兼作他種用途之臨時使用者。 

(五)「③」指變更使用範圍之總樓地板面積未達三百平方公尺者。 

(六)「⑤」指變更使用範圍之總樓地板面積未達五百平方公尺者；依本表規定變更

為 D-1 類組者，限變更為建築物使用類組及變更使用辦法第二條附表二所定室

內兒童樂園、健身房、室內操練場、室內體育場所、室內高爾夫球練習場及健

身休閒中心等使用項目；變更為 D-2 類組者，限會議廳、展示廳、圖書館、文

康中心、集會堂(場)及社區(里)活動中心等使用項目。 

(七)「※」指限設於地面一層面積在五百平方公尺以下或設於二層至五層之任一層

面積在三百平方公尺以下，且樓梯寬度達一點二公尺以上、分間牆及室內裝修

材料符合建築技術規則之規定者。 

(八)「△」指供餐廳、飲食店、飲料店、理髮場所、按摩場所、美容院等使用項目，

且變更使用範圍之總樓地板面積未達三百平方公尺；或供其它使用項目使

用，其變更使用範圍之總樓地板面積未達五百平方公尺者。 

四、自領得使用執照之日起算屋齡達三十年以上之 H-2 類組住宅或集合住宅，其地上二

層以上之樓層應提具建築師或專業工業技師簽證符合建築技術規則建築構造編第

十七條規定之結構承載計算書，並依都市危險及老舊建築物結構安全性能評估辦法

規定提具耐震能力初步評估報告書報本府備查後，始得依本表規定變更為他種類組

使用。 

之前提下，增列

D-5、G-1、G-3 類

組設置 H-1 及 H-2

類組，得免辦理變

更使用執照之規模

條件。 

四、 現行規定說明第一

點原使用類組規定

移至第三條第四

項。 

五、 為確保建築物防火

區劃之完整性，以

確保建築物防火避

難安全與行政管理

之確切性，增訂說

明第一點之申請單

元相關規定。 

六、 增加符號④之規模

條件，爰新增說明

第三點第六款規

定，其後款次配合

調整。 

七、 其餘部分酌作文字

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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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條附表二修正草案對照表 

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明 

附表二：一定規模以下建築物構造、設施及設備變更項目申請程序表 

 

建造行為以外之容許變更項目 
適用範圍 

申請 
程序 

附帶條件 施工期限 
項目 容許變更規模 

主
要
構
造 

屋頂板 

平屋頂申請變更為斜屋

頂構造者，應符合下列規

模條件及構造型式： 

(一)斜屋頂高度：屋脊高

度自屋頂平台面起

算，不得超過二點一

公尺，四周高度不得

超過一點五公尺並

以無開口之不燃材

料封閉；設有屋簷

者，其突出建築物外

牆中心線或其代替

柱中心線之部分，不

得超過一公尺。 

(二)屋頂斜率：高度與水

平距離之比例不得

超過二分之一。 

(三)斜屋頂構造：應以非

混凝土、磚或空心磚

之不燃材料建造。 

領得使用執

照達二十年

以上，五層

樓以下之平

屋頂建築物 

★ 

1.符合本法第

五十一條、

建築技術規

則及其相關

規範規定。 

2.取得同棟建

築物直下方

各樓層之全

體區分所有

權 人 同 意

書。 

六 個 月 期

滿，得展延一

次，展延期限

不得逾六個

月。 

附表二：一定規模以下建築物構造、設施及設備變更項目申請程序表 

 

建造行為以外之容許變更項目 
適用範圍 

申請 
程序 

附帶條件 施工期限 
項目 容許變更規模 

主
要
構
造 

屋頂板 

平屋頂申請變更為斜屋

頂構造者，應符合下列規

模條件及構造型式： 

(一)斜屋頂高度：屋脊高

度自屋頂平台面起

算，不得超過二點一

公尺，四周高度不得

超過一點五公尺並

以無開口之不燃材

料封閉；設有屋簷

者，其突出建築物外

牆中心線或其代替

柱中心線之部分，不

得超過一公尺。 

(二)屋頂斜率：高度與水

平距離之比例不得

超過二分之一。 

(三)斜屋頂構造：應以非

混凝土、磚或空心磚

之不燃材料建造。 

領得使用

執照達二

十 年 以

上，五層樓

以下之平

屋頂建築

物 

★ 

1.符合本法第

五十一條、

建築技術規

則及其相關

規範規定。 

2.取得同棟建

築物直下方

各樓層之全

體區分所有

權人同意

書。 

六 個 月 期

滿，得展延一

次，展延期限

不得逾六個

月。 

一、 考量變更(包含增

設、減少或位移)給

排水或衛生設備管

線之室內裝修申請

案件，屢有墊高地

板面埋設管線之需

求，爰於樓地板之

變更使用項目，增

訂得免辦理變更使

用執照之設置規

模。 

二、 考量建築物結構因

耐震評估需辦理補

強之需求，增訂得

免辦理變更使用執

照之修繕條件及施

工期限。 

三、 因應現代住宅多元

裝修需求（如開放

式廚房、改採 IH 爐

等非燃氣設備），於

免辦理變更使用執

照之容許變更規模

中，增列專有部分

內廚房防火區劃之

調整機制。 

四、 放寬 H-2 住宅類型

分戶牆變更可併室

內裝修辦理，因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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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條附表二修正草案對照表 

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明 

 

樓地板 

開口、穿孔面積未達零點

五平方公尺，且未涉及防

火區劃之變更者。 
全部 ☆   

因變更給排水或衛生設

備管線之需求，以輕質混

凝土埋設設備管線，其墊

高高度在二十公分以

下，且鋪設面積在當樓層

或當戶樓地板面積之六

分之一或八平方公尺以

下者。 

依本辦法第

二條第二項

及第三項規

定申請案件 

☆   

結構補強 

因災害致主要構造毀

損，經本府通知應限期補

強基礎、屋架、屋頂或各

層之樑柱、承重牆壁、樓

地板，其任一項構造未有

過半之修理或變更者。 

全部 ★ 

符合建築技術

規則及其相關

規範規定。 

依本府通知

期限。 

建築物依耐震能力評估
報告補強基礎、屋架、
屋頂或各層之樑柱、承
重牆壁、樓地板。 

全部 ★ 

符合建築技術

規則及其相關

規範規定。 

施工期限依

桃園市建築

管理自治條

例第26條規

定辦理。 

防火區劃 

於原領使用執照或變更

使用執照核定之防火區

劃範圍內，增設防火區劃

設施或設備。 

以建築物公

共安全檢查

簽證及申報

辦法之申報

案件(以下簡

稱建築物公

共安全檢查

申報案件)為

限 

☆ 

符合建築物防

火避難設施及

設備安全檢查

報告書(以下簡

稱檢查報告書)

所定檢查標準。 

依本府核定

改善計畫期

限辦理。 

 

樓地板 

開口、穿孔面積未達零點

五平方公尺，且未涉及防

火區劃之變更者。 
全部 ☆   

因增設或變更衛生設備

之需求，以輕質混凝土埋

設設備管線，其墊高高度

在二十公分以下，且鋪設

面積在當樓層或當戶樓

地板面積之六分之一或

八平方公尺以下者。 

依本辦法

第二條第

二項及第

三項規定

申請案件 

☆   

因災害致主要構造毀損，經本府通
知應限期補強基礎、屋架、屋頂或

各層之樑柱、承重牆壁、樓地板，
其任一項構造未有過半之修理或變
更者。 

全部 ★ 

符合建築技術

規則及其相關

規範規定。 

依本府通知

期限。 

防火區劃 

於原領使用執照或變更

使用執照核定之防火區

劃範圍內，增設防火區劃

設施或設備。 

以建築物公

共安全檢查

簽證及申報

辦法之申報

案件(以下

簡稱建築物

公共安全檢

查申報案

件)為限 

☆ 

符合建築物防

火避難設施及

設備安全(以下

略)檢查報告書

所定檢查標準。 

依本府核定

改善計畫期

限辦理。 

實務上住戶整併或

彈性使用需求，在

不涉及結構安全與

公共安全之前提

下，透過室內裝修

程序一併審查，可

兼顧安全把關與行

政簡化。 

五、 考量建築物及建築

基地停車空間調整

維護需求，增訂免

辦理變更使用執照

之停車位變更使用

範圍及條件。 

六、 考量法定空地之管

理維護需求，增訂

免辦理變更使用執

照之綠化設施、無

障礙設施、公眾通

行通道鋪面材質變

更條件。 

七、 其餘部分酌作文字

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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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條附表二修正草案對照表 

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明 

 

高層建築物專有部分原

核定之廚房防火區劃，取

消燃氣設備，未變更共同

部分、他戶範圍或其他法

定防火區劃者。 

以 H-2 類

組之集合

住宅為限 

☆ 

1. 併同建築

物室內裝

修申請案

辦理。 

2. 申請人（所

有權人）檢

附未使用

燃氣設備

切結書，並

於圖面標

註該空間

未使用燃

氣設備。竣

工時應檢

具現場照

片供查核。 

 

防
火
避
難
設
施 

直通樓

梯、安全

梯或特

別安全

梯 

無障礙樓梯(級高、級

深、樓梯平臺及防護設

施)之改善。 

全部 ☆   

戶外安全梯變更對外開

口尺寸，且變更後之開口

尺寸在二平方公尺以上

者。 

以建築物公

共安全檢查

申報案件為

限 

☆   

避難層

出入口 

建築物或直通樓梯於避

難層開向屋外之出入

口，其出入口數量、寬

度、高度及門扇開啟方向

之變更。  

以建築物公

共安全檢查

申報案件為

限 

☆ 

符合檢查報告

書所訂檢查標

準。 

依本府核定改

善計畫期限辦

理。 

防火 

設備 

同等防火性能(防火時

效、阻熱性及遮煙性)以

上之防火門窗、防火捲門

汰舊換新，且未變更開口

部尺寸者。 

全部 ☆   

      

防
火
避
難
設
施 

直通樓

梯、安

全梯或

特別安

全梯 

無障礙樓梯(級高、級

深、樓梯平臺及防護設

施)之改善。 

全部 ☆   

戶外安全梯變更對外開

口尺寸，且變更後之開口

尺寸在二平方公尺以上

者。 

以建築物公

共安全檢查

申報案件為

限 

☆   

避難層

出入口 

建築物或直通樓梯於避

難層開向屋外之出入

口，其出入口數量、寬

度、高度及門扇開啟方向

之變更。  

以建築物

公共安全

檢查申報

案件為限 

☆ 

符合檢查報告

書所定檢查標

準。 

依本府核定改

善計畫期限辦

理。 

防火 

設備 

同等防火性能(防火時

效、阻熱性及遮煙性)以

上之防火門窗、防火捲門

汰舊換新，且未變更開口

部尺寸者。 

全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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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條附表二修正草案對照表 

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明 

變更防火性能(限於提升

防火時效、阻熱性及遮煙

性能)或開口部(設備)之

型式、尺寸者。 

以建築物公

共安全檢查

申報案件為

限 

☆ 

符合檢查報告

書所定檢查標

準。 

依本府核定

改善計畫期

限辦理。 

屋頂避

難平臺 

原領使用執照核定之屋

頂避難平臺，依建築技術

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第

九十九條規定申請變更

為屋頂平臺者。 

全部 ☆   

設
備
及
其
他
與
原
核
定
不
符
之
變
更 

昇降 

設備 

未增加載重，且未變更機

房、機坑、機道尺寸，並

符合速度安全標準之變

更。 

全部 ☆ 

符合建築物昇

降設備設置及

檢查管理辦法

規定。 

 

中央空

氣調節

設備 

未涉及系統主機(如：冰

水主機、冷卻水塔等)變

更，致影響過半冷房能力

者。 

全部 ☆   

消防 

設備 

依建築物室內裝修管理

辦法第二十八條規定辦

理消防安全設備之變更

事務。 

全部 ☆   

外牆 
建築物外牆表面粉刷或

外飾材料變更。 
全部 ☆ 

符合本法第五

十一條、建築技

術規則建築設

三個月期滿，

得展延一次，

展延期限不得

變更防火性能(限於提升

防火時效、阻熱性及遮煙

性能)或開口部(設備)之

型式、尺寸者。 

以建築物

公共安全

檢查申報

案件為限 

☆ 

符合檢查報告

書所定檢查標

準。 

依本府核定

改善計畫期

限辦理。 

屋頂避

難平臺 

原領使用執照核定之屋

頂避難平臺，依建築技術

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第

九十九條規定申請變更

為屋頂平臺者。 

全部 ☆   

設
備
及
其
他
與
原
核
定
不
符
之
變
更 

昇降 

設備 

未增加載重，且未變更機

房、機坑、機道尺寸，並

符合速度安全標準之變

更。 

全部 ☆ 

符合建築物昇

降設備設置及

檢查管理辦法

規定。 

 

中央空

氣調節

設備 

未涉及系統主機(如：冰

水主機、冷卻水塔等)變

更，致影響過半冷房能力

者。 

全部 ☆   

消防 

設備 

依建築物室內裝修管理

辦法第二十八條規定辦

理消防安全設備之變更

事務。 

全部 ☆   

外牆 
建築物外牆表面粉刷或

外飾材料變更。 
全部 ☆ 

符合本法第

五十一條、建

築技術規則

三個月期滿，

得展延一次，

展延期限不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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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條附表二修正草案對照表 

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明 

外牆增設透空率三分之

二以上之附置物，其突出

外牆面部分未達五十公

分。 

全部 ★ 

計施工編(以下

簡稱建築設計

施工編)第一百

十條規定。 

逾三個月。 

各向非承重牆之外牆開

口、穿孔變更面積未達二

平方公尺。 

非供公眾

使用建築 
☆ 

各向非承重牆之外牆開

口、穿孔變更面積未達零

點五平方公尺。 

供公眾使

用建築 
☆ 

 分戶牆 

分戶牆變更為分間牆，無

涉及結構安全，僅變更牆

體構造或開口部尺寸者。 

依本辦法第

二條第二項

及第三項規

定申請案件 

★ 

1.僅限住宅類
型辦理。 

2.檢附原結構
圖說。 

3.當層面積變
更後不得大
於二百平方
公尺。 

4.開口面積不
得大於六平
方公尺。 

 

分間牆變更為分戶牆，且

未變更牆體構造或開口

部尺寸者。 

非供公眾

使用建築 
☆   

外牆增設透空率三分之

二以上之附置物，其突出

外牆面部分未達五十公

分。 

全部 ★ 

(以下略)建

築設計施工

編第一百一

十條規定。 

逾三個月。 

各向非承重牆之外牆開

口、穿孔變更面積未達二

平方公尺。 

非供公眾

使用建築 
☆ 

各向非承重牆之外牆開

口、穿孔變更面積未達零

點五平方公尺。 

供公眾使

用建築 
☆ 

 分戶牆 

分間牆變更為分戶牆，且

未變更牆體構造或開口

部尺寸者。 

非供公眾

使用建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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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條附表二修正草案對照表 

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明 

增設不燃材料之分戶

牆，或原屬不燃材料分間

牆變更為分戶牆，並於開

口部設置一小時以上防

火時效之防火設備者。 

全部 ★ 

1.符合建築設
計施工編第
四十六條之
二及第八十
六條規定。 

2.取得變更當
層之各專有
部分所有權
人同意書。 

三個月期滿，

得展延一次，

展延期限不得

逾三個月。 

 停車 

空間 

整棟供停車場使用之建

築物，其內部增設汽(機)

車停車位或減少十部以

下之自設汽(機)車停車

位；其他建築物內部增設

汽(機)車停車位，或減少

五部以下之自設汽車

(機)車停車位。 

全部 ★ 

1.符合建築設

計施工編第

六十條、第六

十二條及建

築物無障礙

設施設計規

範規定。 

2.不得涉及容

積率、都市設

計審議、建築

執照預審之

調整或變更。 

3.法空車位不

得設置於開

放空間及都

市計畫退縮

範圍。 

4.應符合都市

計畫綠覆率

 

建築物地下單一樓層範

圍內之法定或自設汽

(機)車停車位之位置調

整，或增(減)五部以下汽

車、十部以下機車。 

全部 ★ 

增設不燃材料之分戶

牆，或原屬不燃材料分間

牆變更為分戶牆，並於開

口部設置一小時以上防

火時效之防火設備者。 

全部 ★ 

1.符合建築設
計施工編第
四十六條之
二及第八十
六條規定。 

2.取得變更當
層之各專有
部分所有權
人同意書。 

三個月期滿，

得展延一次，

展延期限不得

逾三個月。 

 停車 

空間 

整棟供停車場使用之建

築物，其內部增設或減少

十部以下之自設汽車、機

車停車位；其他建築物增

設或減少五部以下之自

設汽車、機車停車位。 

全部 ☆ 
1.符合建築設

計施工編第

六十條、第

六十二條及

建築物無障

礙設施設計

規範規定。 

2.不得涉及容

積率之調整

或變更。 

 

建築物地下單一樓層範

圍內之法定或自設汽

(機)車停車位之位置調

整。 

全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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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條附表二修正草案對照表 

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明 

建築物內部增設無障礙

汽(機)車停車位或調整

其標線尺寸。 
公共建築物 ☆ 

及桃園市建

築基地綠化

自治條例規

定。 

建築基地法定空地汽

(機)車停車位之位置調

整，或增設五部自設汽

(機)車停車位。 

全部 ☆ 

 

開放空

間及法

定空地 

變更綠化設施範圍或植

栽種類，且未減少建築基

地綠覆率者。 
全部 ☆ 

1.符合建築設

計施工編第

十五章、都市

計畫書圖及

建築物無障

礙設施設計

規範規定。 

2.涉及都(預)

審開放空間

綠化調整應

提會審查。 

 

增設室外無障礙設施。 公共建築物 ☆ 

供公眾通行通道之鋪面

材質變更。 
全部 ☆ 

圍牆 

非屬擋土牆或承重牆之

圍牆，其開口範圍或構造

變更之比例在二分之一

以下，且未增加構造高度

者。 

全部 ☆   

 

建築物內部增設無障礙

汽(機)車停車位或調整

其標線尺寸。 
公共建築物 ☆ 

建築基地法定空地汽

(機)車停車位之位置調

整，或增設五部自設汽

(機)車停車位。 

全部 ☆ 

 

開放 

空間 

變更綠化設施範圍或植

栽種類，且未減少建築基

地綠覆率者。 
全部 ☆ 

符合建築設計

施工編第十五

章、都市計畫書

圖及建築物無

障礙設施設計

規範規定。 

 

增設室外無障礙設施。 公共建築物 ☆ 

供公眾通行通道之鋪面

材質變更。 
全部 ☆ 

圍牆 

非屬擋土牆或承重牆之

圍牆，其開口範圍或構造

變更之比例在二分之一

以下，且未增加構造高度

者。 

全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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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條附表二修正草案對照表 

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明 
說明： 

一、「★」表示該變更使用事項免依本法第七十三條第二項及第四項規定辦理變更使

用執照，但應於施工前依本辦法第四條第二項規定，檢送相關文件報本府審查同

意；並於施工完竣後，依同條第三項備具竣工書圖及相關文件報本府備查。 

  二、「☆」表示該變更使用事項免依本法第七十三條第二項及第四項規定辦理變更使

用執照，且無須向本府提出申請手續。 

說明： 

一、「★」表示該變更使用事項免依本法第七十三條第二項及第四項規定辦理變更使

用執照，但應於施工前依本辦法第四條第二項規定，檢送相關文件報本府審查同

意；並於施工完竣後，依同條第三項備具竣工書圖及相關文件報本府備查。 

二、「☆」表示該變更使用事項免依本法第七十三條第二項及第四項規定辦理變更使

用執照，且無須向本府提出申請手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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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園市一定規模以下建築物免辦理變更使用執

照管理辦法第三條、第四條 

修正草案總說明 

桃園市一定規模以下建築物免辦理變更使用執照管理

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係依建築法第七十三條第三項授

權訂定，自一百零五年十月十八日發布施行後，並曾於一

百零七年七月二十六日修正施行。鑑於本市升格直轄市

後，產業及人口結構轉變迅速、土地利用趨向多元，促使

既有建築物變更利用之需求驟增，為引導既有建築物於變

更利用之同時併同補強結構、簡化分戶牆變更及樓板因設

備需求改善變更，另鼓勵其充實無障礙及防火避難設施，

藉以提供高齡者安養照顧、兒童托顧教育及市民健身休閒

等在地性服務，爰衡酌本市發展趨勢及管理需求，擬具本

辦法第三條、第四條修正案，增訂得免辦理變更使用執照

之建築物用途、構造、設施、設備變更項目及其規模條件。

修正要點如下： 

一、 增訂免辦理變更使用執照使用類組應送本府審查之規

模條件及應備文件，並修正 D-2 類組之使用項目、

H-1、H-2 類組之民宿客房數量，以符合建築物使用類

組及變更使用辦法規定。（修正條文第三條） 

二、 增訂免辦理變更使用執照構造設施(備)審查之應備文

件及相關圖說。（修正條文第四條） 

三、 修正建築物依本辦法規定得免辦理變更使用執照之類

組用途變更項目，及其規模、附帶條件。（修正第三

條附表一） 

四、 修正建築物依本辦法規定得免辦理變更使用執照之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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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設施(備)變更項目，及其規模、附帶條件。（修正

第四條附表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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